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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1994年8

月通过，2006年2月修订） 第三十条 社
会审计机构审计的单位依法属于审计机关
审计监督对象的，审计机关按照国务院的
规定，有权对该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
审计报告进行核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实施条例》
（1997年10月国务院令第231号，2010年2
月修订） 第二十七条 审计机关进行审计
或者专项审计调查时，有权对社会审计机
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进行核查；审计机
关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时，发现社会审计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法
规或者执业准则等情况的，应当移送有关
主管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

1.审计核查阶段责任：审计机关

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审
计报告，主要核查相关审计报告
的业务质量，主要包括：(一)评
估报告是否真实、客观地反映了
被审计事项的情况。(二)审计报
告对被审计单位会计信息质量存
在的重大问题是否披露和发表审
计意见。(三)执业程序、出具的
审计报告是否符合注册会计师执
业准则等规定。
2.结果公布阶段责任：在公布审
计调查结果时，审计机关不得公
布下列信息：（一）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的信息。（二）正
在调查、处理过程中的事项。
（三）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予
公开的其他信息。涉及商业秘密
的信息，经权利人同意或者审计
机关认为不公布可能对公共利益
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布
。审计机关公布审计和审计调查
结果应当客观公正。

1.审计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玩忽职守或者泄露所知悉的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审计人员违法违纪取得
的财物，依法予以追缴、没收或
者责令退赔。
2.被审计单位对市州审计机关作
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不服，申请
行政复议的，符合法定条件应当
受理，并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客观
、公正的复议决定。未按行政复
议法受理或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的，依照行政复议
法决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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